《三亚市天涯区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经理人信用信息管理（暂行）办法》及《三亚市天涯区物业服务企业及物业经理人信用评价指标及记分标准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建立健全天涯区物业服务行业信用管理体系，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区营商环境建设局起草了《三亚市天涯区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经理人信用信息管理（暂行）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及《三亚市天涯区物业服务企业及物业经理人信用评价指标及记分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，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的背景
一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构建覆盖全社会的信用监管机制提出明确要求，物业服务行业作为关系民生的重点领域，亟需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体系。
二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要求。根据相关规定，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信用应用，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机制，对监管对象进行分级分类监管，为天涯区建立物业服务行业信用管理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法规依据。
三是天涯区物业服务行业规范发展需要。当前我区物业服务领域矛盾纠纷时有发生，部分企业服务意识不强、履约能力不足，业主合法权益保障有待加强。通过构建物业服务企业及物业经理人信用评价体系，实现“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”，有助于提升行业整体服务水平，促进和谐社区建设。
二、起草的过程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区营商环境建设局根据《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》《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并书面征求了区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《办法》共五章二十条。第一章总则，明确了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信用信息定义、管理原则及两部门协同管理职责分工；第二章信用信息构成与归集，规定了信用信息由基础信息、履约信息、优良信息和失信信息四部分构成，明确归集方式和责任主体；第三章信用评价、分类与应用，建立信用评价制度，明确等级划分、激励措施、分级分类惩戒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认定与联合惩戒机制；第四章权益保护与监督管理，规定了失信记分前的告知陈述申辩程序、异议申请与处理机制，以及工作人员责任；第五章附则，明确解释权归属和施行有效期。
（二）《标准》共四章十五条。第一章总则，明确制定目的，建立“季度评价定级与动态处置、年度综合评定与结果应用”双周期管理机制，以及“红黑名单”动态管理机制；第二章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细则，规定了季度计分规则、加分扣分指标、严重失信行为（一票否决）认定标准、季度评价结果的分级应用措施及年度综合评定方法；第三章物业经理人信用评价细则，规定了经理人季度积分与等级划分、记分指标、严重失信行为认定及评价结果的联动应用；第四章评价组织实施与附则，明确两部门职责分工与协同流程，以及标准解释与施行事项。
四、审议建议
《三亚市天涯区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经理人信用信息管理（暂行）办法》为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建议经区政府审议通过后，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营商环境建设局联合名义印发施行。《三亚市天涯区物业服务企业及物业经理人信用评价指标及记分标准》为《办法》的配套技术性文件，建议与《办法》同步印发，作为信用评价工作的具体操作依据。

